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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定恢復二讀辯論的政府法案  

 
 謹請議員注意，立法會主席已接納政府當局在 2016年
3月 8日致立法會秘書的函件 (只備英文本 )中有關更改立法會
會議審議政府法案的次序的下述建議：  
 

(a) 在 2016 年 3 月 16 日的立法會會議及本屆立法會
餘下任期內的其後所有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上，

將《 2014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列為所有政府
法案的最後一項；及 

 

(b) 不論 2016 年 3 月 16 日的立法會會議審議政府法案
的進度，在 2016 年 4 月 13 及 20 日的立法會會議
及其後任何審議《 2016 年撥款條例草案》的立法會
會議的議程上，將該條例草案列為所有政府法案的

第一項。  
 
2. 隨文附上政府當局的來函，供議員參閱。  
 

 
立法會秘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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